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

注：请仔细阅读本申请书《填写说明》，按要求填写。

	( 名称预先核准（名称变更预先核准）

	申请名称
	

	原个体工商户信息
	注：已开业个体工商户申请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的填写本栏。

	
	原名称
	

	
	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备选名称

（请选用不同

  的字号）
	1．

	
	2．

	
	3．

	经营者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组成形式
	□ 个人经营

	
	□ 家庭经营
	参与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及

身份证号码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  经营范围
	

	经营场所
	             省            市            县（市/区）            镇（乡/街道）
             路（村/社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 已预先核准名称项目调整

	已核准名称
	
	通知书文号
	

	拟调整项目
	原申请内容
	拟调整内容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□ 已预先核准名称延期申请

	已核准名称
	
	通知书文号
	

	原有效期
	
	有效期延至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□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

	具体经办人

姓名
	
	身份证件

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授权期限
	  自
   年
  月    日至
   年
  月    日

	授权权限
	1、□ 同意   □ 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。

   2、□ 同意   □ 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。

3、( 同意   □ 不同意领取《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

	（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）

	经营者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填写说明

注：以下“说明”供填写申请书参照使用，不需向登记机关提供。

1、本申请书适用于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，已预先核准名称项目调整、名称延期申请等。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申请书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栏目。

2、申请人应根据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和《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申请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，所提供信息应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3、个体工商户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划、字号、行业、组织形式依次组成。其中：行政区划是指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所在县（市）和市辖区名称，行政区划之后可以缀以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所在地的乡镇、街道或者行政村、社区、市场名称；名称中字号应当由2个以上的汉字组成，可以使用个体工商户成员的姓名作字号，不得使用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作字号；行业用语应当反映其主要经营活动内容或者经营特点，参照国民经济行业类别表述，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组织形式可以选用“厂”、“店”、“馆”、“部”、“行”、“站”、“中心”等字样，但不得使用“企业”、“公司”和“农民专业合作社”字样。

4、申请新开业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的，无需填写“原个体工商户信息”栏。

5、“经营范围”栏只需填写与名称中行业表述相一致的主要业务项目，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国家标准及有关规定填写。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事项的，应当按照相关批准文件表述；批准文件没有表述或者表述不规范的，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国家标准表述。不涉及前置许可事项的，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国家标准表述；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中没有规范的新兴行业或者具体经营项目，参考政策文件、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表述。

6、申请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的，以主持经营的家庭成员作为经营者，“经营者签字”栏应当由全体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签字；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的，“经营者签字”栏由经营者签字。

7、在原核准名称不变的情况下，可以对已核准名称项目进行调整，仅限于经营场所、经营范围的调整以及经营者因改名而产生的经营者姓名调整。

8、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的名称保留期为三个月。申请人可以在名称保留期满前五个工作日内申请延长三个月，申请延期时应缴回《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原件，经延长保留期的名称不得再次申请延期。保留期满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的，预先核准的名称自动失效。

9、“已预先核准名称项目调整”项可加行续写或附页续写。

10、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应在粘贴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上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签字确认“与原件一致”。

11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应当使用A4型纸。依本表打印生成的，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签署；手工填写的，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工整填写、签署。

